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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15 時 49 分）主席、行政院賴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賴

院長，去年這個時候我一樣是進行財政組之質詢，站在同一個地方質詢林全院長有

關於樂陞案的處理。過去這一年多來，從 TRF、從樂陞案，乃至於到今天風波還

沒有完全平息的永豐案，我必須老實說，對於林全內閣在有關公司治理、金融秩序

的維護上，我非常非常不滿意。您上任以來任命了顧立雄主委，我今天公開在這裡

先肯定院長的決定，顧主委掌握實際的情況，下面的事務官是不是讓他充分了解情

況？調得動、調不動？我相信他需要一點時間，我也願意給他一點時間。但是，最

起碼，從過去這幾次我在財政委員會，把過去還沒有解決的弊案一件一件要求顧立

雄主委開始調查以來，他最起碼讓我感受到前任主委所沒有的一個態度，那個態度

就是他會親自去了解、他會親自去調查、他會親自去看，我相信這是全體國人對於

金融秩序如此敗壞的情況之下、對於一個金管會主委有的期待及要求；我說過，我

願意給顧主委時間，全體國人對他也有很高的期待。我接下來的問題全部都是我在

財委會裡問不到答案或部會有不一樣的看法，可能必須要由賴院長親自表明態度。

第一件事情，被蔡總統說荒腔走板、匪夷所思的兆豐案，58 億元由誰買單？這件

事情在林全內閣任內，我在財政委員會問了無數次，沒有任何人可以給大家一個答

案。請問賴院長認為這 58 億元應由誰買單？ 

 

主席：請行政院賴院長答復。 

 

賴院長清德：（15 時 51 分）主席、各位委員。細節部分…… 

 

黃委員國昌：關於這件事情，在財政委員會時，財政部的官員也在，顧主委也在，

我問了這個問題，沒有人可以代表現在的政府給全體國人一個答案，到底誰買單？

每一次都跟我講，地檢署已經偵察終結，這是犯罪行為的部分。但是我要說的事情

是，從 2012 年到 2014 年已經出了問題，當時兆豐銀行的董事不需要負善良管

理人的注意義務嗎？當時金管會的官員及財政部的官員不需要負責任嗎？監察院的

調查歸監察院的調查，但是目前公股銀行在兆豐的代表，你們派去的法人代表董

事，到目前為止對這件事情雙手一攤，沒有打算要處理！只說會跟蔡友才求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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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可以跟他求償到多少錢？其他董事的責任不用追究嗎？這是我們要給國人的答

案嗎？在自己任內該做的事沒有做好，出了狀況，罰單由全體股東、全體納稅人買

單，有這種事情嗎？ 

 

賴院長清德：關於這個個案，我請金管會顧主委先跟你作一說明。 

 

黃委員國昌：個案的部分，我跟主委及部長在財政委員會都談過了，你可以問他們

兩位。我需要有一個新內閣的態度，58 億元要不要繼續求償？不要跟我說你們有

去扣押蔡友才的財產！蔡友才的財產有 58 億元嗎？當初其他的董事都不用負責

嗎？財政部長不知道這些董事的名單嗎？當中有些人到目前為止都還在新政府裡當

高官，這就是財經幫啊！如果院長對這個問題不是很熟悉，可以由顧主委來回答，

你覺得 58 億元由誰買單？ 

 

顧主任委員立雄：58 億元的部分，當然兆豐已經先付了。委員關心的大概就是對

美國 DFS 的罰款，兆豐付完之後，是不是可以循內部求償，就相關人員的過失或

相關的行為來究責的這個部分。 

 

黃委員國昌：是。所以答案呢？ 

 

賴院長清德：顧主委講的這個程序，行政院一定是支持的。 

 

黃委員國昌：問題是我到目前為止沒有看到任何作為！ 

 

賴院長清德：行政院的態度很明顯。 

 

黃委員國昌：院長，關於這一件事情，如果我在委員會沒有先問過站在你左右邊的

顧主委及財政部部長，就在今天拿這個問題來問院長，可能是我不對！ 

 

賴院長清德：不是，委員的指教，我們都歡迎。根據剛才顧主委跟你的報告，就是

循公司的程序去求償，行政院會支持，所以行政院的態度很清楚。 

 

黃委員國昌：問題是財政部長、國庫署及派到兆豐的董事現在沒有要處理啊！不是



嗎？ 

 

賴院長清德：這一部分，我請許部長作一說明。 

 

黃委員國昌：請問許部長有打算要進一步處理嗎？你以前在財委會跟我講過的，請

不用再複述了！ 

 

賴院長清德：是不是能簡單作一說明，我才了解狀況。 

 

許部長虞哲：當初發生這個案子的時候，這些董事其實是…… 

 

黃委員國昌：許部長，這些過程我比你更清楚！你要不就今天給全體國人一個答

案，說明財政部現在的立場就是除了蔡友才跟當時的總經理以外，其他的都沒有要

求償，因為他們沒有責任，你就勇敢跟國人講這一句話！ 

 

許部長虞哲：不是！到底有沒有責任，當然第一個，因為財政部公股只管到董事

長、總經理而已，至於其他的內部人員，應該由兆豐的董事長去看他們到底有沒有

疏失，有沒有需要求償。 

 

黃委員國昌：你講這種話只能騙外行人！一個公司要不要對違法失職的董事求償，

第一線要負責任的是誰？就是現在公司董事會的成員。你們官股代表的立場是什

麼？你要騙一般人還可以，去追究前任違法董事的責任，不正是現在董事的責任

嗎？你們現在派去兆豐的官股代表的立場是什麼？我在財政委員會問了幾次，你們

什麼時候給我答案！每次都這樣模擬兩可的！要怎麼跟國人交代！你有膽子，今天

就告訴國人，58 億元由全體國人買單！ 

 

賴院長清德：我簡單兩句話跟黃委員說明，就是我們會追查真相，且依法追查。 

 

黃委員國昌：依法追查？ 

 

賴院長清德：是。 

 



黃委員國昌：好，有院長這句話，就接下來看財政部實際上的作為是什麼。另外，

我剛才講的林全內閣的調查與其作為脫節了，這一份調查報告不是我捏造的，是林

全院長的調查小組自己做的結論，明明就有錯，結果高官董事怠惰失職，現在的政

府還不跟他們求償！非常感謝院長今天給我這個承諾。 

 

第二個問題，金融旋轉門條款，這也是大家對於目前在國內所謂的財經幫也

好，金融幫也好，非常不滿的地方，高官退下來以後，不是去附屬的財團法人當肥

貓，要不然到公股的行庫、私人的銀行裡去當門神，這件事情在社會上的討論很

多，相信院長非常清楚，在前任內閣的時候，我曾經跟當時的主委及現在的財政部

部長討論過這件事情，他們反對用金融旋轉門條款進一步嚴格限制這樣的現象，請

問賴院長，在你任內有沒有打算要改革這樣的亂象？ 

 

賴院長清德：我們有既定的目標要改革。 

 

黃委員國昌：既定的目標是什麼？可不可以請院長多說一點，把你的決心及目標讓

全體國人知道。 

 

賴院長清德：下一波國營的金融行庫或我們有占到一定比例而有權利去影響董事會

的金融行庫，在新的領導階層，不管是退休或有其他事情離職時，我們會避免類似

的情況產生。 

 

黃委員國昌：公股行庫的任命是一回事，這些高官利用現在留給他們的巧門，去轉

到其他銀行裡當門神，這是第二件事情。院長剛才講的第一件事情，我等一下再跟

你討論。我現在請教的是第二件事情，這些人不是去附隨的財團法人，就是去民營

銀行當門神。結果造成的狀況是，這些人去當門神，而你們現在任命的這些官員，

全部都要叫他們學長、學姊，這樣管得動他們嗎？敢管他們嗎？我舉具體的例子，

當初前朝政府留下一個「國際通」，是財政部所屬證交所去搞出來的事情，結果花

了納稅人一堆錢，每年的成本上千萬元，辦公室設在 101 大樓裡，院長知不知道

一個月的營業額有多少？ 

 

賴院長清德：請指教。 

 



黃委員國昌：30 萬元，這不是獲利，而是營業額，比一家美而美早餐店還低，賠

付納稅人一卡車的錢。到今天為止，這筆帳還沒人要負責，您現在所任命的施副院

長，在當證交所董事長時處理這件事情上我給他一個「讚」，他承諾我馬上檢討、

馬上把它關掉，結果他要關掉國際通的過程中，還遭到林全內閣金管會內部官員阻

撓，我現在在國會殿堂講這件事情，我一定負責。院長，您回去問施副院長，他在

當證交所董事長要處理國際通這件事時，有沒有金管會同仁在內部掣肘，不願意去

追究責任，這是什麼？這就是金融幫！金融旋轉門條款，金管會的大官們退休後紛

紛往哪邊去？這件事情我提出法律修正案，卻一直躺在立法院沒有機會排上議程、

獲得任何討論機會，理由是行政院官員都反對，前任金管會主委反對、財政部部長

反對。針對這件事情如果院長沒有新的態度，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解決金融幫亂

象？院長，您剛承諾大家，針對這件事行政院會有新的態度，法律修正相關草案和

政策何時可以向大家做清楚說明？我願意給您時間。 

 

賴院長清德：法律條文的內容是什麼？ 

 

黃委員國昌：現在法律條文的內容是用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去限制，只有三

年的旋轉門條款，結果實際上的作為，是自財政部退休之後，再轉至財政部或金管

會附屬的財團法人、公股銀行當官，過了 3 年後，法規的 3 年算拖過了，再繼

續去當門神，這些相關的討論與內容，我向院長保證，金管會、財政部都很清楚；

我今天只要院長一個宣示，您跟林全前內閣會有不一樣的態度，這件事情你會檢

討，這樣就好了。 

 

賴院長清德：這部分請顧主委先向您說明。 

 

顧主任委員立雄：關於您提到 3 年旋轉門條款，透過部會的周邊單位或相關國營

企業來迴避，這件事應該不只財政部、金管會有，包括其他各部會都有，確實應該

通盤檢討，那以後應該也有…… 

 

黃委員國昌：好，謝謝，因為時間的關係，接下來我還有問題要問。第二件事情，

除了旋轉門條款外，我們現在在拼金融創新，結果公股行庫董事長、總經理全部都

是高官退下來的，包括附屬機構，但所謂金融創新要的是專業經理人才，不是退休

高官，現有的批評說這些高階管理人員都是政治酬庸，退休後轉任政府投資公司董



事長或總經理，不是靠自己專業能力，這些資源在財經幫裡導致我國金融競爭力一

直無法提升，這就直接連結到剛剛院長跟我說的，這些新的人要怎麼任用？陳水扁

總統執政時，第一任行政院的人事行政局局長就說了，國營事業負責人的派任要制

度化、專業化、透明化，公開徵才、專業經營、權責明確，這也是全體國人的期

待；院長可不可以承諾，在您當院長任內，針對這件事情，您也願意按照這樣的標

準進行？ 

 

賴院長清德：黃委員，我們的原則是用人唯才，達到這目標應該會更好。 

 

黃委員國昌：謝謝。 

 

賴院長清德：謝謝黃委員。 


